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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日渐突出的重大社会问题。随

着人口的老龄化，社会“抚养比”负担不断上升，为解决这一

现实问题养老方式的探索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政府和民

间资本也在积极投资兴建各种养老机构，而养老机构从专业

的角度应该如何建设，以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仍处于探索阶

段。日本是进入人口老龄化较早的国家，非常重视养老问

题，把养老制度化，其养老方法与理念，不失为一个范本。本

文对日本草加市的养老现状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我国地方养

老服务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1 日本养老保障保险制度

国民年金是日本的养老保险金，也是覆盖范围最大的公

共养老保障制度。1986年，日本开始实施《国民年金法》，规

定在日本居住的所有年龄在20—60岁的居民（包括外国人）

都必须加入国民年金。“全民皆年金”的强制性保险措施，使

所有连续入保25年以上且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人均可领取

养老金。

随着老龄化和长寿化的发展，老龄人口的增加，生活不

能自理的高龄老年人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家庭结构核心化

和小型化使子女照顾老年人这个家庭传统功能日益弱化，同

时由于照护人员缺乏和人工成本过高等原因，许多老年人得

不到必要的照护和服务。2000年4月开始实施“照护保险制

度”，个人从40岁开始参保，缴纳保险费，65岁以上开始享受

照护保险。

每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均是“第一类被保险者”，

40—64岁有特殊疾病的被保险人则是“第二类被保险者”。

日本是世界上建立了照护保险制度的5个国家之一。这项

制度是继“全民皆年金”和“全民皆保险”之后最重要的社会

保障制度[1]。

养老金相当于生活费；医疗保险解决的是老年人生病问

题；而照护保险制度解决的是老年人的照护问题。照护保险

保障的是上了年纪、身体功能开始衰退的老年人。日本政府

将老年人的养老年金、国民健康保险、照护保险三种保险制

度化，从制度上保障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2 日本养老服务

日本的养老服务制度是一种“按需养老”，根据需要照护

的程度不同分成不同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访

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长期居住型、疗养型、

健康恢复型等不同服务。“按需养老”不仅是在公立养老院，

民间养老院同样如此。根据1963年颁布的《老年人福祉

法》，65岁以上老年人在需要时，可使用养老保险入住这些机

构。

在日本，政府、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均可建设养老机构。

政府主要提供基本福利范围内的养老机构，而企业和非盈利

组织则根据老年人不同群体、不同需求建设相应的商业或公

益性养老机构。日本政府和企业在建设各类养老机构时，十

分注意如何提高和改善老年人自理能力问题，在住宅居室设

计、家居和老年生活用品设计、看护和服务人员培训等方面

考虑非常细致。而每一个专业问题都涉及更为深入的细分

领域，因此养老院的主办方往往将这些细节问题外包给专门

企业。养老机构社会化建设和运营的过程，带动了一大批类

似“老人用品专卖”、“老年餐饮专营”、“老人之家管理咨询”、

“养老服务人员培训”等企业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

养老机构为核心的“养老院经济”产业形式。

3 养老服务的地区特色（以草加市为例）

为了更为详细的掌握日本地方养老服务的情况，我们在

日本选取了一个市，对草加市的养老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

3.1 人口情况

草加市位于日本东京附近，面积约27.42平方公里，总人

口数24,3141人(截止2011年1月1日)，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

人口有4,6371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9.1%。根据老年人的自

理程度将老年人分为能自理者和需要支援、需要照护者二

类。其中能自理的老年人为40587人（占老年人口的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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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支援、需要照护者为5784人（12%）。并且需要支援、需

要照护的老年人有1/4是独居状态，见表1。

3.2 养老机构现状

在日本草加市，老年人接受照护保险服务需要事先向所

在的市町村提出申请，经过专门的机构评估，即需要支援、需

要照护认定，评估后根据老年人的生活自理程度由低到高分

为“自立”、“需要支援2个等级”、“需要照护5个等级”，级别

不同给予的养老服务不同，被认定为“自立”则不能接受服

务。通过需要照护的认定后，就能接受在家中或在社会福利

设施中提供的照护服务，草加市建有上门援助服务、社区服

务站、养老机构3种养老方式，其中上门援助服务有12种，社

区服务站有3种，养老机构有3种。养老机构服务只有评定

为需要照护的老年人才可以利用[2]。见表2。

3.3 不同养老方式的服务内容

在草加市，不同社区服务站（3种）和养老机构（3种）提

供的服务内容[2]具体如下：

特别照护老人院：接收的对象是在照护保险制度上被评

定为需要照护级别的老年人，在家里不能生活，不能被照顾

的老年人，病情比较重的老年人。接收卧床的老年人较多。

服务内容：提供照护服务，主要是帮助日常生活（吃饭、洗澡、

更衣、排泄、离床等）。

照护老人保健院：接收被认定为需要照护1—5的老年

人，在入所后照护评定更新为需要支援或认定为能自理的时

候要退院，需要照护1—2的老年人只能接受短期入所疗养

服务。服务内容：这种养老院因为是以老年人最终家庭回归

为目的，为了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功能或预防障碍提供康复训

练和生活照护，提供以康复训练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常年有

医师和护士，并有康复物理治疗师等进行康复训练。入住形

式：入住和日间利用，每天接送均可。此外，也进行退所后的

居家生活支援。

照护疗养型保健院：主要接收对象：接收疾病急性期治

疗结束到回归家庭之前，需要进行治疗、护理、康复等的老年

人；接收需要照护1—5的对象入所。适用于病状稳定但回

归家庭较困难，有长期疗养的必要的老年人。服务内容：提

供医学管理、护理、照护、康复训练等。因

为照护目标是回归家庭，因此长期入所较

难，一般是3个月左右。在日本从一般医

院变为这种养老机构的情况较多，也设有

门诊看病，但和医院的区别是这种机构的

目的是疗养不是治疗，从2012年3月开始

这种类型正在向照护老人保健院和生活

照顾型转变。

小组托老所（小组保健所）：提供给痴

呆的老年人用，一般接收在家庭不能进行

正常生活的老年人，加上工作人员约5—9

个人共同生活。规模比较小，一般设在社

区里面，融入社区，不是隔绝社会。服务

内容：没有提供康复训练的内容只是接收

痴呆的老年人在一起共同生活，提供好像

家庭一样的服务，吃饭、排泄、散步等。痴

呆的老年人在接近于良好的家庭气氛中

共同生活，在生活上给予刺激，可以缓解

症状，不使病症恶化。在生活中康复是它

的特征，生活就是康复、治疗，这种方式对

痴呆的老年人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小型多功能养老院：兼有特别照护老

人院和照护老人保健院的服务内容。小

规模多功能的社区养老院，提供服务有

24h的入住照顾服务、白天的日托服务或居家上门服务。

表1 日本草加市不同类型老年人与家人同居现状（%）

同居状况

独居
与家人同居

其他
无回答
合计

自理的老年人

12.6
86.6
0.0
0.8
100

要照护、要支援的老年人

25.6
70.1
3.2
1.1
100

表2 草加市养老体系

评定级别

要
照
护

要
支
援

养老服务

上门援助服务

社区服务站

养老机构

服务种类

(上门服务)
□上门访问照护
□上门帮助沐浴照护
□上门护理
□上门康复训练
□家庭疗养指导
(入所服务)
□日间入所照护
□日间入所康复训练
(其他)
□短期入所生活照护
□短期入所疗养照护
□短期入住老年人保健机构生活照护
□福祉用具租赁
□特定福祉用具出售
□小规模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1个 接收29人
（小型特别照护老人院）
□老年痴呆病患者入所照护 4个 接收60人
（小组托老所）
□小规模多性能型居家照护 1个 接收25人
（小型多功能养老院）
□老年痴呆病患者共同生活照护 9个 接收153人
□生活照顾型（特别照护老人院） 5个 接收410人
□疗养型 3个 接收342人
（照护疗养型保健院、照护老人保健院）
□照护付费型（照护付费养老院） 10个 接收8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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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特级养老院：小型的特别照护老人院，社区里的养

老院。

照护付费养老院：可以自由约定入所，形式灵活，即使没

有养老保险老年人也可以入院，现在还不用照护的老年人也

可以利用。有提供照护服务的、有只提供吃饭的。服务内

容：提供生活护理（做饭、洗澡、洗衣等）、健康管理、健康商谈

等照护服务。

3.4 养老机构的人员配置

特别照护老人院：特别照护老人院因接收病情比较重的

老年人入所，其中卧床老年人较多，人员配置情况见表3。

照护老人保健院：这种养老院因为是以老年人最终回归

家庭为目的，提供以康复训练为中心的医疗服务，配置医生、

护士、照护员、康复治疗师（PT、OT），以及营养师等，多职种

联动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在该机构里院长要求一定要有医

师资格的人担任，是这种机构最大的特征，院长担当了初级

保健医生。下面是定员100张床的该机构人员配置，表4。

照护疗养型保健院：这种机构提供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功

能、预防障碍（老化）的康复训练和护理，人员配置[3]见表5。

小组托老所：该设施为痴呆老年人的集体之家，基本形

式是5—9人的小型机构，配备护理老年人吃饭、如厕和入浴

的工作人员。除了护理之外，机构还有责任锻炼入住者尚存

的功能，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

照护员：每3名入院患者配置1名，配备日间管理者、制

定计划者。

小型多功能养老院：这种养老院提供专车接送老年人来

院的白天护理服务和到各个家庭访问护理等服务。托老所

的设置减轻了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家庭的照护负担。照护员：

每3名入院老年人配备1名，配备护士、生活指导员和康复训

练指导员各1人。

小型特级养老院：医生、护士、照护员、营养师、康复训练

指导员、厨师、事务职员等按需配置。

照护付费养老院：照护员：每3—10名入院老年人配置1

人；护士、康复治疗师、咨询指导员各1名以上；管理者、事务

职员等。

3.5 养老保险外的服务措施

草加市针对老年人除了建立了养老保险服务，还提供了

养老保险以外的服务来补充养老服务。

3.5.1 养老保险以外的服务：养老保险外提供的服务，包括：

卧床者补贴、配发尿布、家访理发服务、床品洗涤干燥消毒服

务、购置特殊床资金补助项目、日常生活用物供给、配食服

务、高龄者移送服务、老年人及其障碍者住宅改善资金融资

服务、生活管理短期入住服务、其他日常生活援助等。

3.5.2 社区支援措施：草加市还建立了6项社区养老服务措

施。分别是：健康促进措施、充实老年人生活支援措施、促进

老年人参与社会措施、实施养老保险项目措施、建立社区支

援体制措施。

目前正在推进一项“地区综合护理服务系统”。具体来

说，是要打造“30min养老护理社区”，在距离大概30min路程

的社区内，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机构的新型服务社区，推

进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养老观念

也由“照护”转为重视“预防照护”[4]。为了帮助腿脚不灵便的

老年人，还成立了社会团体“老年人外出援助会”[5]。此外还

有老年俱乐部、银色人才中心、老年福祉中心、敬老会、各种

机构的充满活力健康的聚会等养老服务项目。

3.6 养老资金来源

表3 特别照护老人院人员配置情况

职种

医生
护士

照护员
营养师

康复治疗师（PT/OT/ST）
生活指导咨询员

（社会福利员、社会福利主任、
精神保健福利员等）
厨师、事务员、及其他

注：照护员是介于临床护理和传统的家庭照顾之间的，接受过专业
理论、技术培训并通过国家资格考试注册的一类服务人员，主要就
职于社会福利部门。

配置人数

1名
每6名入院老年人配置1名
每6名入院老年人配置1名

＞1名
＞1名

入院老年人100名以上配置1名

适当数

表4 照护老人保健院人员配置情况

职种

院长
护士

照护员
康复治疗师（PT/OT/ST）

照护管理者

援助商谈员

药剂师
营养师

厨师、事务员、及其他

业务内容

医疗、管理
医疗护理
生活照顾
康复训练

制定照护计划
与入所老年人和费用支付者的

商谈
给药及药学管理

营养管理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
食物的制作、院内的事务、总务、

环境整理、管理

配置人数

＞1
＞9
＞25
＞1
＞1

＞1

适当数
＞1

适当数

表5 照护疗养型保健院人员配置情况

职种

医生
护士

照护员
营养师
药剂师

康复治疗师（PT/OT/ST）
生活指导咨询员

（社会福利员、社会福利主任、精神
保健师等）

厨师、事务员、及其他

配置人数

1名或按需要配置
每3—6名入院老年人配置1名
每3—6名入院老年人配置1名

1名以上
1名以上

入院老年人100名以上配置1名

入院老年人100名以上配置1名

适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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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费10%自己支付，其余90%来自所在市（50%

税收而来，国家25%、省12.5%、市12.5%；50%从40岁以上

人群的保险费而来）。

4 日本草加市养老机构存在的问题

4.1 养老机构大型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曾一度以北欧福利型国家模

式为模仿对象，在发展养老机构之初，定位于将需要帮助的

老年人都集中到养老院中长期居住，所以发展了大量大型、

超大型养老机构。但与欧洲的经验类似的是，很快在这些大

型养老机构中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四人间的护理单元根本

无法保障老年人的个人隐私，很多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就

变得沉默寡言，宁可整日歇息在床，不愿走动，生活能力急剧

下降，老年痴呆患者人数飞速上升，成为了严重的社会的问

题。后来，日本草加市政府也认识到了这种大规模机构养老

的弊端，在1980年代的养老建筑以多人间为主要居住形式，

到2000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在老年人护理

机构里推行将四人间都改为单人间并实行单元式护理的改

革等。

4.2 脱机构化养老问题

近年来，随着需要轻度照护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多和老年

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增强，日本的养老政策有了变化，轻中度

照护老年人的“脱机构化”成了重要的课题。养老方式正在

从收容机构养老向居家养老变化，照护服务也不再集中在大

型机构里，而是呈现出小规模、多功能、社区化和家庭型的趋

势分散于不同的地域和社区中，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为老年人

提供服务。让老年人从被制约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

的自由，让他们摆脱陌生的环境，回到自己熟悉的社区和熟

悉的亲友身边，更能让老年人有更多机会锻炼身心功能，延

缓衰老的过程。

5 我国地区养老服务建设的借鉴

5.1 健全保险制度

“现有的医疗保险解决的是老年人生病问题，养老保险

是解决养老金问题，而中国目前尚缺乏一种制度来提供稳定

的有质量的老年人照护服务。”解决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日本

实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则有很大借鉴意义。

5.2 加强小型、社区化养老院建设

在日本草家市小规模的养老院更受欢迎,同时日本和欧

洲都曾经经历养老院从大型集中式向小型社区式的转变过

程，当今社会，小规模多功能的社区式养老院更受欢迎也更

合理。

5.3 加强机构中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养老机构应引进专业的管理、医疗、护理、康复、营养、心

理咨询、照护人才，使我们的养老机构不能仅停留在照顾老

年人基本生活的程度上，而应是更专业化的机构。即使对照

护员，日本的《护理保险法》也规定，在养老机构里，每3位入

住者必须配备1名有照护员资格的专业人员，照护员和护士

是不同的专业，照护员是来自大学或专科学校社会福利照护

专业的毕业生，持有2级资格证书。

5.4 注重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的自理能力

在日本，无论是养老机构的建设，还是提供的各种养老

服务，始终围绕提高和改善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而进行，养老

机构设置了无障碍通行房间、走廊、厕所、浴室，轮椅可以直

达，并且都尽可能的安装了扶手。

考察日本养老服务的建立和运行，可为进一步构筑和完

善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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